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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作为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宁物流”、“公司”或“

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新宁物流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

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新宁物流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6年度

将与大河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合肥新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江苏普

飞科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发生总金额不超过24,300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2025年度预计发生关

联交易总额度为32,600万元，1-11月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876.25万

元（未经审计）。

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刘瑞军先生、牛向飞先生、

李超杰先生回避表决，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于董事会

审议本事项前，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事项并提交

董事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关联股东大河控股有限公司、关联股东张松先生、刘瑞军先生、李超杰先生将在

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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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6年合同

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2025年1-11月
已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向关联

人采购

大河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相关关联

方

向关联人采购

服务等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5,000.00 698.95

合肥新宁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固定资产

、仓储服务、

物流运输等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500.00 182.70

江苏普飞科特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相关关联方

采购仓储物流

服务等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500.00 -

小计 6,000.00 881.65

向关联

人销售

大河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相关关联

方

销售产品、技

术服务、仓储

物流服务等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5,000.00 23.97

合肥新宁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仓

储物流服务等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300.00 36.33

中国物流集团国

际速递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注

1）

销售货运航空

服务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13,000.00 223.15

小计 18,300.00 283.45
注1：公司已离任董事张松先生任职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张松先生已于2025
年3月14日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预计与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026年1-3月预估发生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年1-11月已

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2025年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向关

联人

采购

大河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

关联方

向关联人

采购服务

等

698.95 5,000.00 1.48% -86.02%

合肥新宁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采购固定

资产、仓

储物流服

务、运输

等

182.70 500.00 0.39% -63.46%

江苏普飞科特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

关联方

采购仓储

物流服务

等

- 3,000.00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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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年1-11月已

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2025年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宿迁京东振越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

关联方（注 2
）

采购固定

资产、服

务等

11.53 100.00 0.02% -88.47%

小计 893.19 8,600.00 1.89% -89.61%

向关

联人

销售

大河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

关联方

销售产品

、仓储物

流服务等

23.97 500.00 0.05% -95.21%

宿迁京东振越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

关联方（注 2
）

销售产品

、仓储物

流服务等

699.61 3,000.00 1.32% -76.68%

合肥新宁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销售产品

、仓储物

流服务等

36.33 500.00 0.07% -92.73%

中国物流集团

国际速递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销售货运

航空服务
223.15 20,000.00 0.42% -98.88%

小计 983.06 24,000.00 1.86% -95.9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公司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市场需求和业务发

展情况，主要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

预计，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与实际发生情况会存在差异

，但其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以上数据为

2025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部分交易仍在持续。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公司2025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

营情况和发展需要，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与预

计总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注2：宿迁京东振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不再是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至2025年6月，宿迁京东振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不再属于公司关联方，公司预计

与宿迁京东振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及2025年已发生金额均为2025年1-6月
发生额。

注3：上述表中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大河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

名称：大河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8月3日

法定代表人：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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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41号投资大厦A座10楼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大河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大河控股有限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295,285.75

净资产 163,843.76

项目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230,346.63

净利润 -5,147.23

大河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经营

情况良好，能够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二）合肥新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09月25日

法定代表人：周多刚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云谷路3188-1号（合肥出口加工区内）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无船承运业务；

报关业务；报检业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家用电

器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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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塑料制品制造；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

品销售；化妆品零售；日用品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鞋帽批发；服装服饰批

发；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文具用品零售；文具

用品批发；照明器具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辅料销售；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硬件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

智能仓储装备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

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茶具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智能物料

搬运装备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原副总经理周多刚先生（2025年4月2日辞

去高管职务）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公司董事刘瑞军先生及李超杰先生担任该公

司控股股东安徽皖新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合肥新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1,579.13

净资产 10,796.43

项目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99,148.72

净利润 1,753.93

合肥新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经营情况

良好，能够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三）江苏普飞科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

名称：江苏普飞科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01日

法定代表人：黄裕华

住所：昆山市花桥镇绿地大道231弄8号楼709室

注册资本：4,713.8028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货物运输；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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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信息服务；出口监管仓库经营；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物业管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陆路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设备

租赁；停车场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办

公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销售；

住房租赁；国内贸易代理；园区管理服务；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航空运输货物

打包服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机

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通用设备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集装箱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特种设备出租（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总经理李超杰担任该公司董事。

江苏普飞科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87,960.94

净资产 -1,893.81

项目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49,205.63

净利润 4,908.20

江苏普飞科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

业法人，经营情况良好，能够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具有充分履约

能力。

（四）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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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勇昭

住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大街160号郑州经开综合保税区办公楼6楼

注册资本：64,16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海关监管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保税仓库经营；保税物流中心经营；城市

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国内船舶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物业管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

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从事国际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港口理货；国际船

舶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

通信设备销售；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

输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无船承运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十二个月内已离任董事张松先生任职中国

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66,055.14

净资产 62,308.97

项目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49,293.64

净利润 582.49

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

人，经营情况良好，能够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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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日常经营业务往来，与其他业

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合理定价原则，参考市场价格并经双方

平等协商确定。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或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执行，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2026年度公司经营需要，预计有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交易，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是公司业务发

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此部分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

是合理且必要的。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也不存在

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对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新宁物流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

司正常发展及经营活动需要，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

对公司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霍玉瑛 胡慧芳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牛 柯 王 芳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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